
附件 4-3 水权收储流程 

用水需求方向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或水行政主管
部门提出水量需求申请

进入平台水权交易环节

收储方提出水权收储
申请

转让方与县级以上人民
政府或其授权部门、机
构签订收储协议并支付

收储资金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
其授权部门、机构对
收储信息进行公告

是否符合条件
否

是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授
权的部门、机构回购

水权指标

报本级人民政府同       
意后组织收储


